
 1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

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時富金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 510) 
  

公佈 
 

與 AKATSUKI FINANCIAL GROUP, INC. 及 BENDIGO PARTNERS, LLC 
之業務聯盟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與 Akatsuki Financial 及 Bendigo Partners 訂立諒解備忘錄。

根據諒解備忘錄，各方擬組成一個為期兩年之業務聯盟，於投資銀行之廣泛業務範

圍下真誠合作，並在跨境交易、經紀、企業融資諮詢和籌集資金及管理業務，於中

國、香港，美國和日本等地區尋找商機。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條而發表，以知會股東有關本集團之金融服務業

務的新發展。本公司將會遵照上市規則所有適用之規定及於需要時在適當的情況下

作進一步之公佈。 
 
 
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時富金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

「時富金融」）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二

日與Akatsuki Financial Group, Inc.（「Akatsuki Financial」）及Bendigo Partners, LLC
（「Bendigo Partners」）訂立諒解備忘錄（「諒解備忘錄」）。 
 
諒解備忘錄 
 
根據諒解備忘錄，本公司、Akatsuki Financial 及 Bendigo Partners（個別稱為「一

方」，及統稱為「各方」）擬組成一個為期兩年之業務聯盟，於投資銀行之廣泛業務

範圍下真誠合作，並在跨境交易、經紀、企業融資諮詢和籌集資金及管理業務，於中

國、香港，美國和日本等地區尋找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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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諒解備忘錄，各方於遵照適用的法律或其他法規要求的前提下，將：(i)在各方所

選企業融資諮詢及經紀業務（包括但不限於證券經紀，不動產經紀及互惠基金經紀）

業務範疇內互相轉介客戶，(ii) 磋商及簽訂安排以共同開發投資產品，及/或市場推廣

及營銷若干金融產品，及(iii) 共同致力拓展各方的品牌和業務。 
 
各方的資料 
 
時富金融是中國具有領導地位的綜合金融服務集團。時富金融竭誠為客戶提供全面的

金融產品和優質服務，以迎合客戶全方位的投資及理財需要。自 1972 年創辦以來，

時富金融在投資和金融服務方面建立起持久的業務。其全面的金融產品及服務範圍包

括移動及尊尚交易的經紀服務、投資銀行及企業融資諮詢、財富管理及其他交易等。

時富金融作為以科技領先市場的金融服務集團，結合其專業優秀的人才，致力提供力

臻完美的交易平台和優質服務，以滿足客戶無遠弗屆的投資需要。憑藉我們先進的電

子交易平台，時富金融進一步將營運網絡拓展至中國的機構投資者、企業及獨立客

戶。詳情請瀏覽網址：www.cashon-line.com。 
 
Akatsuki Financial（股票代碼 8737，於日本大阪證券交易所上市）為一間以日本為基

地的中型金融服務公司，專門從事零售經紀業務和資產管理，且有超過 130 多年的歷

史。 
 
Bendigo Partners 為一家私人投資公司，專注在全球以科技主導之金融服務中尋找機

會。其團隊由經驗豐富的金融服務企業人才組成，已於世界各地建立及運作業務。

Bendigo Partners 為 Akatsuki Financial 之投資者。Bendigo Partners，聯同 Monex Group
（股票代碼 8698，東京證券交易所，一家領先的網上金融服務供應商）及 Aeria Inc
（股票代碼 3758，JASDAQ，一家內容和遊戲開發商兼供應商）投資在 Akatsuki 
Financial。 
 
簽訂諒解備忘錄之原因 
 
我們與 Akatsuki Financial 和 Bendigo Partners 夥伴擁有共同的的營商策略，均專注於

以科技為基礎的零售金融服務。簽訂諒解備忘錄旨在加強各方間分享專業知識和網

絡，及促進各方之合作和共同努力，藉以擴大每一方尤其於中國、香港，美國和日本

之金融市場業務。 
 
該業務聯盟將使各方能互補各自的優勢，使本公司可在金融市場中把握機會，並提升

在中國市場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力及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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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料 
 
本公佈乃根據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1)條而發表，以知會股

東有關本集團之金融服務業務的新發展。本公司將會遵照上市規則所有適用之規定及

於需要時在適當的情況下作進一步之公佈。 
 
 

 
 
 

代表董事會 
執行董事 
陳志明 

 
 
香港，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成員為:- 
 
執行董事: 獨立非執行董事: 
  
關百豪先生 鄭樹勝先生 
陳志明先生 盧國雄先生 
羅炳華先生 勞明智先生 
鄭文彬先生  

鄭蓓麗女士  
 
* 僅供識別 
 
 


